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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第2020040121号 李年华
个人将湿垃圾与
干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生活
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
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将
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

容器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1日

2 第2020040127号 陈建中 跨门经营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
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五款：本市
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建筑物、
构筑物内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

窗和外墙经营。

罚款人民币
贰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1日

3 第2020040132号 严胜林
个人将湿垃圾与
干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生活
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
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将
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

容器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1日

4 第2020040133号 付言明
个人将湿垃圾与
干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生活
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
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将
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

容器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1日

5 第2020040134号 彭鑫威
个人将湿垃圾与
干垃圾混合投放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产生生活
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
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将
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

容器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1日

6 第2020040136号 杨其俭 个人乱倒垃圾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
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四）项：禁止下列影响卫生
的行为：（四）乱倒垃圾、污
水、粪便、乱扔动物尸体等废

弃物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2日

7 第2020040137号 盛新 个人乱倒垃圾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
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四）项：禁止下列影响卫生
的行为：（四）乱倒垃圾、污
水、粪便、乱扔动物尸体等废

弃物。

罚款人民币
壹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6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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